
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組織調整分組第 2次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99 年 3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中央聯合辦公大樓（南棟）第 18 樓第 2會議室(臺

北市徐州路 5號) 

參、主席：簡政務次長太郎            記錄：唐根深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如後附簽到簿）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本部報告事項： 

（一） 依地方制度法第33條第7項、第45條及宣誓條例

第4條第 1款規定，直轄市議會議員宣誓就職典禮

由行政院召集，並由議員當選人互推 1 人主持，其

監誓人則由同級法院法官擔任；另議長、副議長之

選舉，應於議員就職典禮後即時舉行。又地方制度

法、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及會議規範對於相關議

事及議長、副議長選舉規定，業訂有明文可資依循，

故請議會會址所在地之原議會秘書長於改制日前預

為規劃改制生效日當天成立大會之召開、議員宣誓

就職及議長、副議長選舉就職相關事宜。 

（二） 依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第 1 次會議業決

議，縣市改制作業小組應於99年5月31日前擬訂

新直轄市議會之組織規程草案（含編制表）報本

部核轉行政院。其組織規程草案請參照本部 99 年

2月11日研商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之條文及今天

討論事項之結論擬訂；其內容應包含以下事項： 

1. 規程名稱、制定依據、議會職權、議員宣誓就職

及辭職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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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議長及副議長之選舉、出缺補選規定。 

3. 議會開議及議案議決之人數規定、會議主席之選

定方式、會務代理規定。 

4. 議會設置程序、紀律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之規

定。 

5. 議員利益迴避、議場秩序維護、違規懲戒及議員

黨團辦公室分配等規定。 

6. 議會之行政單位設置、各組(室)業務執掌、人員

職稱、官職等、員額及分層負責明細表擬訂規定。 

二、 縣市議會報告事項：各議會分組對於組織調整相關作業辦

理進度說明：洽悉。 

 

陸、討論事項： 

第一案：有關臺北縣、臺中縣（市）、臺南縣（市）、高雄市縣改

制前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

表會訂定之自律規則如何廢止，以及改制後之新直轄市

議會自律規則之預擬作業，請討論。 

決 議： 

一、改制前各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所訂之自律規則，由

原訂定之各該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，事先明定以

99 年 12 月 25 日為各該自律規則廢止生效日，屆時自動

廢止生效；原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會之自律規則，由其業

務承受之新直轄市政府逕予公告廢止之。 

二、另為應改制後之新直轄市議會議事需要，請各改制作

業小組之議會分組，預先擬具自律規則草案，於 99 年

12 月 25 日新直轄市議會議長、副議長選出後，隨即

於當日下午召開大會進行討論，如當日不克召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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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則應儘速擇日召開臨時會，進行討論，並依法制

程序完成新訂事宜。 

 

第二案：有關新直轄市議會之組織員額乙案，請討論。 

決 議：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參考各縣市議會代表之意見，再行

審慎研議，再另案召開會議研商。 

 

第三案：有關各縣市改制作業小組研擬新直轄市議會之組織調

整及員額移撥計畫報本部備查乙案，請討論。 

決 議：請各縣市改制作業小組研擬新直轄市議會之組織調整及

員額移撥計畫，其內容應包含說明二所列之項目，另配

合地方立法機關組織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修法時程

及各直轄市議會組織規程訂定之時程，移撥計畫延至 6

月30日前函報本部備查。 

 

柒、散會。（下午 4時 50 分） 


